
歷史書第二十九講講義 

 

歷代志下 

一、所羅門之治（代下 1–9 章） 

1. 求智慧與堅固國位（1–2 章） 

o 「大衛的兒子所羅門國位堅固，耶和華與他同在。」省略政敵清除，只強調

神同在。 

o 基遍會幕敬拜→神夜間顯現→所羅門求「智慧治理百姓」。 

o 神賜智慧同時賜予財富與尊榮；隨即顯示其威望（軍隊、馬匹、貢物）。   

2. 預備與建造聖殿（3–5 章） 

o 向推羅、西頓人購木材，強調外邦商業互惠、榮耀上帝。 

o 選址：摩利亞山（亞伯拉罕獻以撒之地），連結亞伯拉罕獻祭象徵。 

o 聖殿興工、完工、以利亞撒等祭司利未人服事程序。 

3. 獻殿禱告與同在宣告（6–7 章） 

o 頌讚守約施慈愛的上帝：「天上諸天不足祢居所，何況我所建之殿？」 

o 列舉四種悔改與禱求場景：個人犯罪、國家敗落、飢荒瘟疫、外邦人求告、

被擄離散者歸回等。 

o 強調「憂傷痛悔的心」勝於祭物，連結詩篇 51 與主耶穌「禱告的殿」教

導。   

4. 所羅門榮華（8–9 章） 

o 示巴女王來訪：見證智慧與富饒，獻上金銀寶物。 

o 列舉其他諸王朝見與貢物，重申所羅門的傳奇威望。 

o 無論晚年通婚或奢華皆不入志，作者視焦點僅在聖殿。 

二、羅波安初政與分裂（代下 10–12 章） 

1. 分裂前的恩待與堅立（10:1–11:4） 

o 重述王上 12 章事件：民請減徭役→羅波安先尊老後聽少→以更重稅役回應。 

o 無提所羅門失節之因，直接歸咎於羅波安的用人失當。 

o 利未人因耶羅波安不許其事奉而歸於猶大，進一步鞏固猶大國（11:13–

17）。   

2. 分裂之因與神人示瑪雅（11:17） 

o 利未人與「尋求耶和華者」的遷徙，對比耶羅波安立不合格之人為祭司。 

o 示瑪雅來阻止南北戰事，宣告此分裂為耶和華之意。 

3. 羅波安初期三年敬虔（12:1–2） 

o 登基後頭三年「行大衛、所羅門之道」，因此國勢得以穩固。 

4. 離棄律法與示撒侵攻（12:3–4） 

o 一旦強盛，羅波安與百姓「離棄耶和華律法」，示撒王遂來攻打耶路撒冷。 

5. 謙卑與暫得拯救（12:5–12） 

o 示瑪雅宣告因背棄上帝而受懲，羅波安自卑認罪。 



o 上帝見其謙卑，止住完全毀滅，卻使之暫為示撒僕人──「立即報應神學」

之典型。   

三、結論與神學焦點 

1. 聖殿至上：所羅門篇集中聖殿，隱去其個人瑕疵。 

2. 敬拜中心化與地方實務並行：基遍與耶路撒冷敬拜制度兼容並存。 

3. 立即報應神學： 

o 歷代志觀點：謙卑順服即獲拯救；驕傲離棄則立刻受懲（代下 12 章）。 

o 與列王紀中亞哈對照：亞哈雖大行惡，卻未即刻受罰，直到後代才由耶戶所

滅（王上 21 章；王下 10 章），顯示神的審判有時會延後應驗。 

4. 歷代志特質：省略北國、淡化負面、凸顯南國聖殿崇拜，並上帝與君王的盟約。 

 

 


